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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杏刑初字第 121 号 

公诉机关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郑某甲，男，1985 年 5 月 29日生于福建省仙游县，汉族，

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福建省仙游县，暂住本市杏花岭区。因涉嫌犯

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被刑

事拘留，同年 12 月 15 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剑英，山西承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以并杏检公诉刑诉（2015）83 号起诉

书指控被告人郑某甲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

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检察员段

志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郑某甲及其辩护人李剑英到庭参加诉讼。现

已审理终结。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郑某甲在本市杏花岭区月

亮湾大酒店一层经营工艺品店。2014 年 1 月，被告人郑某甲向阿辉

（未查获）收购一件象牙观音制品；同年 3 月向阿辉收购一件象牙观音

制品和一件象牙佛制品；同年 11 月向阿辉收购一件犀牛角杯子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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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郑某甲将上述象牙制品及犀牛角制品放在店内出售。2014 年 11

月 13 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抓获，从其店内查获上述三件象牙制品和

一件犀牛角制品。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查获的

三件象牙制品价值 127293 元；犀牛角制品价值 22000 元，合计 149293

元。后因证据发生变化，公诉机关变更指控犯罪数额为 86083 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郑某甲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收购、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并提交书证、鉴定意见、辨认

笔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被告人郑某甲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对涉案制品是否为象牙，主观明知程度

有限，主观恶性小；被告人被动收购，出售行为尚未完成；赃物已收缴；

被告人认罪悔罪，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郑某甲在本市杏花岭区月亮湾大酒店一层经营

工艺品店。2014年 1 月，被告人郑某甲向阿辉（未查获）收购一件象

牙观音；同年 3 月向阿辉收购一件象牙观音和一件象牙佛；同年 11 月

向阿辉收购一件犀牛角杯。被告人郑某甲将上述象牙制品及犀牛角制品

放在店内出售。 

2014 年 11 月 13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抓获，从其店内查获上述

三件象牙制品和一件犀牛角制品。 

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送检的涉案犀牛角重

0.088 千克，价值 22000 元；送检的三件象牙制品总重约 3.055 ㎏，价

值 127293 元。因被告人对其中一件象牙制品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公

诉机关予以补充侦查。期间，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送检



的三件象牙制品重新作出鉴定，第一件象牙制品重 0.702 ㎏，价值

29250 元；第二件象牙制品重 0.822㎏，价值 34250 元；第三件制品象

牙底座重 0.014 ㎏（其余部分为非象牙制品），价值 583 元，合计

64083 元。公诉机关据此当庭将指控的犯罪数额由 149293 元变更为

86083 元。 

证实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有： 

1、太原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受案登记表、

归案经过，证实公安机关在 2014 年 11 月 13 日接到匿名举报后出警，

在本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月亮湾大酒店一楼工艺品店将被告人郑某甲抓

获。 

2、书证。 

⑴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扣押动物制品照片、扣押动物

制品指认照片，证实 2014 年 11 月 13 日 16 时 45 分至 17 时 25 分，太

原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搜查了本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月亮湾大酒店一

楼工艺品店，当事人郑某甲在场，扣押疑似象牙制品 3 件、疑似犀牛角

制品 1 件，编号 001 长 40 ㎝，大头直径 8.4 ㎝观音像一根；编号 002

长 27 ㎝，大头直径 6.9 ㎝佛像一根；编号 003 长 49㎝，大头直径 7.3

㎝观音像一根；编号 004 杯口直径 6.8 ㎝犀牛角杯一个。 

⑵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店铺搜查照片，证实 2014 年 11 月 13 日

20 时 11 分至 20时 41 分，太原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搜查了本市杏花

岭区建设北路月亮湾大酒店一楼工艺品店，当事人郑某在场，扣押苹果

5S 手机一部、三星 9100 手机一部、天蓝色皮记录本一本、联想昭阳

E46L 笔记本电脑一台。 

⑶被告人郑某甲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 



⑷被告人郑某甲在中国银行迎宾支行借记卡（卡号×××3986）

2014 年交易明细，证明郑某甲向阿辉支付象牙制品款交易款项。 

3、证人郑某乙证言节录，杏花岭区建设北路月亮湾大酒店一楼工

艺品店是我老公在经营，他有事不在的时候我看看店。我也没有工作，

所以当时就说我们一起经营了。店铺日常进货和卖货都是我老公负责，

我老公不在店铺的时候，有客人过来买石头工艺品，我就给老公打电话

问好价格再卖，我不参与店铺的经营，一般不过问这些事情。公安机关

在我们店铺里查获的时候，发现在店铺里卖象牙和犀牛角杯，因为东西

是我老公的，所以就说了还经营象牙和犀牛角杯。以前我不知道买卖象

牙和犀牛角杯是违法的，要是早知道是违法的，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公做

这种买卖。 

4、鉴定意见。 

⑴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2014 年 11 月 25 日作出的林

司鉴字（2657）号物证鉴定书，证明送检的涉案犀牛角重 0.088 千克，

价值 22000 元。 

⑵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2014 年 12 月 10 日作出的林

司鉴字（2746）号物证鉴定书，证明送检的三件象牙制品总重约 3.055

㎏，价值 127293元。 

⑶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2015 年 5 月 12日作出的林司

鉴字（2015）459号物证鉴定书，证明送检的三件象牙制品，第一件象

牙制品重 0.702 ㎏，价值 29250 元；第二件象牙制品重 0.822 ㎏，价值

34250 元；第三件制品象牙底座重 0.014 ㎏（其余部分为非象牙制品），

价值 583 元，合计 64083 元。 

5、被告人郑某甲供述节录，2010年开始，我在太原市建设路月亮

湾大酒店一楼大厅经营寿山石，还经营一些象牙和犀牛角制品。在我商



店查获的象牙观音 2 件、象牙佛 1 件、犀牛角杯 1 件，共 4 件。都是从

福建一个姓林的手里买的，平时我叫他阿辉，男，大约 30 岁，福建仙

游县人。我没有见过阿辉本人，只通过微信视频见过他。2013 年年底，

我去福州进货喝茶时，我的一个生意伙伴阿龙说他知道一个做象牙和犀

牛角工艺品生意的人。回到太原过了十来天，有客人问我店里有没有象

牙卖。我就让阿龙把阿辉的微信号发给我，微信号就是手机号 133××

××0097，微信名叫大中华。通过微信我与阿辉取得联系后，让阿辉发

过来 6 张照片，共 3 个象牙制品，问阿辉价格，阿辉说两个一万多，一

个两万多。然后把照片发给客户，那个客户说还可以，就问我价格，我

在阿辉报价的基础上加了 10%-15%不等的价，报给客户，客户说能不能

低点，我说不能低了。他说，那我看了货再说吧。我说，你确定要吧？

他说，要呢。他就从阿辉给我发的 3 个象牙制品里面挑了一个，就是你

们今天在店里查获的那个低一点的象牙观音。我就让阿辉把这个象牙观

音通过福建厦门到太原的客车给我托运过来。拿到东西后，我就联系那

个客人到店里看货。他看了这个象牙观音后说，这个有点瑕疵，不能要。

之后再没有联系。这个象牙观音是分两次结算的，第一次通过网上银行

从我建设银行卡给他建设银行卡转了 10000 元。然后阿辉给我发的货，

收到货后剩下的 8000 元是过了一个多月，通过农业银行自助柜员机给

阿辉农业银行卡里存了 8000 元现金。2014 年 3 月，有个客人来店里看

货，问我有没有象牙手串，我说没有。后来闲聊中那个客人想要一个象

牙观音、一个象牙佛。我说我这里有一个观音，我就把上次向阿辉买的

观音拿给他看，他看了嫌观音有点瑕疵，问我还有没有，我说没有，他

说再帮我找两个吧，一个观音一个佛。我问他确定要了吧，他说东西好

了肯定想要了。然后我通过微信联系阿辉，阿辉给我发了一个象牙观音、

一个象牙佛的图片，我通过彩信给那个客人发过去。那个客人看了以后



说这个还可以，就问我价格。我就打电话问阿辉两件东西的价格，阿辉

告诉我象牙观音 26000 元到 28000元，象牙佛 13000元。那个客人要看

货后再谈价格，我就联系阿辉发货，还是通过福建厦门到太原的客车托

运的。客人看了货就问价格，我说两个一起的话就是六万多，可以免去

零头。他给我留了 6000 元定金，让我别卖了。这个客人还来过两次，

说现在钱紧张，让先留着。因为他付了定金，我也就不着急联系他。后

来阿辉问我要钱，我于 2014 年 3 月 2 日，通过中国银行给阿辉的农业

银行卡转了 40000元。2014 年 11 月 4 日左右，有两个客人来店里说想

要犀牛角杯。我看到阿辉微信里有这个东西，就和阿辉联系，阿辉说有

这个东西，600 元一克，给我发一张照片，显示 88.9克，我算了一下

得五万多块钱，然后和阿辉谈好 52000 元成交。我和阿辉说先给你

22000 元，剩下的先欠着，阿辉说行了。我就通过中国银行的网上银行

给阿辉打了 22500元。阿辉就发了货，我于 2014 年 11月 7 日收到货。

之后就被查获了。 

以上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且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述犯罪事

实。 

本院认为，被告人郑某甲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收购、出售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归案后能如

实供述其罪行，且当庭自愿认罪，予以从轻处罚。赃物已全部追缴，且

被告人家属主动缴纳罚金，酌情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

节、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可对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

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 



一、被告人郑某甲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八万七千元（已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扣押的涉案物品由原侦查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

接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

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王富平 

人民陪审员  张 展 

人民陪审员  冯志新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李 涛 
 


